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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簡訊租用、異動及終止申請書 
機構代號： 申請日期： 111 年 10 月 20 日 

聯單號碼  客戶號碼  HN 

申請事項 

(請勾選) 

■ 新增租用 (產品名稱/產品種類   hiAir企業簡訊 EE-01  ) 

□ 異動事項   □ 產品代碼                         □ 基本資料 

□ 聯絡人  □ 其他 (連線 IP)                        

□ 終止租用 

                   異 動 前 (第一次申請填寫) 異 動 後 (異動申請填寫) 

客戶名稱 大華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大華  代表人  

收據 

客戶名稱 

■ 同客戶名稱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統一 

編號 
96979997 

□ 同客戶名稱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統一 

編號 
 

帳單 

寄送地址 

□  E-mail                        

100–12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 1號 3樓 

□ E-mail                        

□□□–□□ 

 

公司 

戶籍地址 

■ 同帳單地址 

□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 

□ 同帳單地址 

□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姓名：張小明                 手機：0988-088-088 

*電話：(02)8888-1111          傳真：(02)8888-1112 

*電子信箱：james@dahwa.com.tw 
※受理後將以E-Mail包含帳號/密碼/起租日/可開始使用等通知，至本申請書聯絡人之信
箱，請務必填寫正確、清楚。 

公司網址或連線 IP 

 

客

戶

簽

章 

※已詳閱並同意本服務租用契約條款及個資蒐
集告知條款。 

※提醒繳費之通知電話：02-88881111。 

 

委 託 書 
※委託他人代辦者，或郵寄申請時，請填委託書。 

※如為公司戶郵寄申請時，委託人簽章請蓋公司大小章、受託人請簽名或蓋章。 

茲委託下列受託人辦理本項業務，此委託行為視同本人行為並由本人承擔一切責任。 

委託人簽章：  
大華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人簽章：  
張小明 
 
受託人身分證字號：A123456789 
受託人次要證件類別與證號：B12340000 
受託人連絡電話：0988-088-088 
受託人戶籍地址：123-45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1號 5樓 

 

本受託人確實受申請人委託代辦本項業務，如有虛假偽冒，願負全部法律責任。 

註: 
1.請於本申請書用印後，企業客戶需檢附政府主管核發之公司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以及負責人(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單
證正反面影本及受託人身份證明文件雙證正反面影本(如申請人為個人，請提供雙證件影本)等資料，先傳真至(02)2311-8186，
再電洽 0800-080-365 確認傳真資料完備，並於 3 個工作天內(以郵戳為憑)將申請書正本暨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以掛號郵寄至
(100-48)台北市博愛路168號2樓 中華電信 企業客服中心收，逾時本公司有權拒絕受理本申請案件。 

2.前述資料經甲方收到申請書正本及相關證件審查無誤後，始得受理，受理後將以E-Mail包含帳號/密碼/起租日/可開始使用等通
知，至本申請書聯絡人之信箱。 

3.空櫃(郵寄)申請時，應填寫本申請書之受託人欄位(受託人可能為其員工或廠商)，並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註1.)提出申請。 

經

辦

人 

受理 登記 派工 竣工 應收費用   

    

系統安裝費   

系統使用費   

合    計   

營運處：                        推廣人員：                   員工代號： 

 

 

 

 

營業秘密 

大章 

小章 

張小明 

大章 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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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說明】： 

企業客戶委託他人代辦：請填寫代理人簽章。 

個人戶本人親自辦理：請勾選同不同意及簽章。 

個人戶委託他人代辦：請勾選同不同意、簽章及代理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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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簡訊租用契約條款 
立契約書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申請用戶(以下簡稱

乙方) 茲因甲方提供 HiNet 企業簡訊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供乙方申請租

用，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書，並經雙方合意訂定條款如下： 

第一章  定義 

第一條、 本服務係由甲方建置簡訊應用軟體系統及網路環境，供乙方經網路

連線至甲方系統平台後，使用Web版代發系統、視窗版發送軟體或

乙方自行撰寫程式等方式傳送大量簡訊之服務。 

第二條、 本服務之系統軟硬體設備由甲方提供集中管理，並提供設備及網路

之全年無休使用，乙方於租用期間僅擁有本服務所有軟硬體之使用

權，不包含所有權。 

第二章  申請異動手續 

第三條、 乙方申請租用本服務，應檢附政府主管核發之公司證明文件、商業

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以及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但機

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得免附證明文件。辦理各項異動時亦同。 

第四條、 甲方因業務上所掌握之乙方相關資料負有保密義務。除乙方要求

查閱本身資料，或有下列情形於符合個人資料處理保護法第20

條第1項、電信法第7條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查詢外，甲方不得

對第三人揭露： 
1.司法機關、監察機關或治安機關因偵查犯罪或調查證據所需
者。 

2.其他政府機關因執行公權力並有正當理由所需者。 

3.與公眾生命安全有關之機關(構)為緊急救助所需者。 

第三章  甲方責任 

第五條、 甲方基於系統維護或轉換需要，得於七日前公告或通知乙方後，暫

時縮短或停止運作時間，但於緊急情況時，不在此限。 

第六條、 甲方應維持本服務系統設備之正常運作，遇有障礙應儘速修復，本

服務每日定期資料備份乙次，備份資料應保留六個月。但當日資料

因系統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或毀損，甲方不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甲方得依乙方要求，提供備份資料，此備份資料處理費另

行報價。 

第四章  乙方責任 

第七條、 乙方應自行負責系統主檔資料的整理、檢驗及應用系統參數設定的

正確性、舊有資料庫或檔案系統之轉檔，前述資料所有權屬乙方，

甲方對於上開資料錯誤所招致之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害，概不負責。 

第八條、 乙方租用本服務如有下列情形之一，如經甲方察覺或經人舉發時，

經甲方以書面通知於限期內改善或移除，如逾期未改善或移除時，

甲方得逕暫停或終止乙方使用本服務，並由乙方負一切法律責任: 

1. 內容違背公序良俗或違反法令之情事。 

2. 蓄意破壞他人通信設備。 

3. 影響系統運作或加重系統負擔，影響其他客戶權益。 

4. 如造成接收方之困擾或產生糾紛時。 

第九條、 乙方不得藉任何理由濫發違法廣告簡訊；如經甲方察覺或經人舉發

有前述約定之情事時，經甲方以書面通知於限期內改善或移除而逾

期未改善或移除時，甲方得禁止乙方使用本服務，至乙方完成移除

或改善為止。如本服務系統內資料因此遺失，甲方概不負責。且若

乙方有前述約定之情事致甲方之企業簡訊特碼遭主管機關勒令停

話，乙方應對甲方負停話之營業損失、信譽等損害賠償及一切法律

責任。且乙方經由本服務所發送之簡訊若非因系統錯誤之故而造成

簡訊收件者之抱怨或法律糾紛，應由乙方負責向收件者澄清或自負

其法律責任。 

第五章  障礙處理原則 

第十條、 乙方租用本服務，因可歸責於甲方之原因，致障礙不能通信時，甲

方應扣減租費。通信連續阻斷十二小時以上者，每十二小時扣減月

費三十分之一或年費三百六十五分之一，但不滿十二小時部份，不

予扣減。阻斷不通應扣減之費用總額以當月或當年費為上限。阻斷

開始之時間，以甲方察覺或接到乙方通知之時間為準。但有事實足

以證明實際開始阻斷之時間者，依實際開始阻斷之時間為準。 

第十一條、 乙方租用本服務，由於天然災害之不可抗力，導致甲方系統不能

通信者，自連續阻斷屆滿三日之翌日起至修復日止，不收租費。

前述阻斷開始之時間，以甲方查覺或接到乙方通知之時間為準。

但有事實足以證明實際開始阻斷之時間者，依實際開始阻斷之時

間為準。 

第十二條、 除因未經授權使用或洩漏專有資訊之情形外，依本租用契約，對

租用本服務之乙方之損害賠償責任，應以乙方實際繳交之壹個月

之系統使用月租費為上限。雙方依本契約對於他方或其他人(含

自然人或法人)之損害賠償，對於特殊、偶發、衍生或間接損害、

損失或商譽、商業利潤、停工、資料損失、電腦無法運轉或功能

錯誤或其他商業損害或損失，或其他懲罰性賠償金，均由乙方自

行負責，甲方概不負責。 

第六章  計費方式 

第十三條、 乙方租用本服務應繳各項費用及收費標準如價目表；費率如有調

整時，應自調整之日起按新費率計收。前述各項費用及收費標準

調整時，應於企業簡訊網站首頁或新聞傳播媒體公告或書面通知

乙方，並為契約標的一部份。 

第十四條、 乙方租用本服務自甲方完成裝妥可供使用之日為起租日，起租日

之租費不計；如辦理異動時(如：變更優惠代碼)，由系統完成異

動之日起以新異動後之費用計收。 

第十五條、 乙方申請終止租用本服務應自行向原申請單位或企業簡訊網站

提出終止申請，乙方應於租用終止日前，將其所儲存之資料自本

服務移除或自行備份，於終止當日，甲方得逕行刪除之。終止當

日之租費，乙方仍應繳納。 

第十六條、 乙方租用本服務應繳之費用，應在甲方通知繳費之期限內繳清，

逾期未繳清者，甲方得終止或停止其使用。 

第十七條、 乙方如繳清前項欠費，則需檢附繳費收據向甲方辦理復裝。唯乙

方原享有之優惠案之起始日及終止日仍依原申裝之起始日計

算，甲方不負擔乙方因暫停期間所損失之優惠條件。 

第十八條、 乙方欠費經再限期催繳仍未繳納者，由甲方辦理終止租用。 

第十九條、 甲方如發現乙方使用本服務如有第八條之情事、或使用金額已超

過甲方客戶平均使用費用時，甲方得暫停乙方使用，並得提前出

帳，待乙方繳完該帳單後，才開放乙方使用之權限。 

第二十條、 乙方對各項應繳付費用有異議並提出申訴者，在未查明責任歸屬

前，甲方暫緩催費或停止服務。 

第七章  契約之變更、終止、效力 
第二十一條、 甲方如因情勢變更，得暫停或終止本服務之經營，乙方不得異

議或要求任何補償。但甲方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之日前三個月

公告並通知乙方。 

第二十二條、 甲方得隨時修改本契約條款，修改後之契約條款將公布在企業

簡訊網站上，不另外個別通知。乙方如不能接受修改後之契約

條款，應於公布之日起七日內通知甲方終止本服務，如未於該

期限內終止，則視為乙方同意修改後之契約條款。 

第二十三條、 本契約條款未規定事項，乙方同意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及甲方各

項服務營業規章規定。 

第八章  附則 

第二十四條、 本契約條款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第二十五條、 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本契約書乙式二份，交由乙方收執乙份。 

立契約人 

甲     方：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96979933   

地      址:  臺北市信義路一段21號 數據大樓   

乙     方：  大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證照號碼、地址：均同正面 

■ 本契約條款業經本人(乙方)攜回審閱五日以上。 

■ 本人(乙方)確認已收受本契約條款之正本乙份。 
 

本契約簽署日期： 111 年 10 月 20 日 
小章 大章 


